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3年省级和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院校：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本科教学工程”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教高函〔2012〕5号）、《关于报送2013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教高司函〔2013〕45号）和《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湖北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鄂教高〔2012〕7号）等文件精神，我厅决定开展2013年度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工作，同时组织2013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推荐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2013年度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
（一）申报总体要求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包括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三类，其建设的目标、内容、组织实施及有关要求按照教高函〔2012〕5号文件执行。
（二）申报数量及办法
我省普通本科高校（含独立学院）均可申报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其中，部委属高校在国家规定限额内申报2013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由学校提出申请，我厅认定为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其他省属高校按照限额（见附件1）申报。
各申报高校自行制定本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学生项目的管理办法，规范项目申请、项目实施、项目变更、项目结题等事项的管理，建立质量监控机制。在此基础上，自行组织学生项目申报和评审，立项项目按照限额报我厅备案并公布
（三）申报材料
部委属高校及我省16所已参与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的省属高校，申报时需报送以下材料：
（1）湖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附件2）；（2）湖北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申请书（附件3）。
未参加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省属院校，申报时需报送以下材料：
（1）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学校工作方案（附件4）；（2）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学生项目管理办法；（3）湖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4）湖北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申请书。我厅将组织专家对学校工作方案进行论证，通过论证后方可实施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如有申报创业实践类项目的，申报时还需报送该项目的商业策划书。
（四）其他事项
各项目学校应于每年底前组织相关专家对获批的省级项目进度完成情况、经费安排与使用情况、阶段性成果、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等进行检查，形成年度项目自查报告（附件5）报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将根据自查及检查情况，酌情增减下一年度各校的申报项目数及立项数。
二、关于省属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申报
（一）参与范围。已参与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16所省属高校，2013年可继续参与国家级项目实施工作。拟新申报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其他省属高校，本校工作方案和项目管理办法经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论证通过后，也可参与申报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二）申报数量。各校申报推荐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数量，原则上不超过各校申报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数的1/3。
（三）产生办法。2013年拟从省级项目中遴选350项左右推荐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各省属高校在申报项目时，应根据申报限额择优排序，同时表明该项目是否推荐国家级。请各校于6月10日前，将以上申报材料报送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申报材料均纸质一式一份并电子档同时报送。联系电话：87328172，电子邮件：hbjytgjc(at)163.com。
三、推荐协作组专家
各高校根据实际推荐1名协作组专家，推荐专家人选要求熟悉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亲自参与过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组织或指导，组织协调能力强，学术造诣高，具有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填写《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协作组专家推荐表》（附件6）。推荐表及电子档于6月10日前报至省教育厅。
 

